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各相关部门：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政务服务数据管

理局 省市场监管局加快推进粤商通平台建设推广工作方案的

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20〕212 号，详见附件 1）、《佛山市政务服

务数据管理局 佛山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进一步加大“粤商通”

推广应用力度的函》（详见附件 2）相关工作部署，现须加快“粤

商通”平台推广应用工作。平台建立至今，业务已覆盖企业消防

安全、食品安全自查等领域，截至今年 11 月底，顺德区市场主

体约 32 万，其中“粤商通”注册数量约 23 万。根据上级要求，

各区“粤商通”注册用户占比目标须达 95%，为加快“粤商通”平

台在我区的推广应用，更好迎接 2021 年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

设第三方评估，现将相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:

一、请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积极联系辖区的工商联、

行业协会，运用镇（街道）工商联及行业协会的影响力向企业

推广“粤商通”平台；市场监督管理所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引导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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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内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注册、使用“粤商通”平台。

二、请各镇（街道）统筹辖区网格管理员，提高政治站位，

积极向网格内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宣传推广“粤商通”平台，进

一步提高“粤商通”平台的注册数。

三、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三级行政服务中心（站）须

做好对现场办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注册、使用“粤商通”的引导

工作。

请各相关单位高度重视“粤商通”平台推广应用工作，市政

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已将“粤商通”用户注册情况纳入政务运行通

报，定期通报各区目标落实情况。

附件：1.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政务服务数

据管理局 省市场监管局加快推进粤商通平台建

设推广工作方案的通知》

2.《佛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佛山市消防救援支

队关于进一步加大“粤商通”推广应用力度的函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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